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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民间叙事形态学问题 

主讲人：刘魁立 教授  

时  间：2004年3月16日下午2:00─4:30 

地  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1层西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 

  

刘魁立教授在讲座上 

   2004年3月16日，我所老所长、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特聘教授刘魁立先生主讲“新世纪学术前沿十

讲”系列报告会第九讲。会上，刘教授就民间叙事形态学问题展开了生动地论述和阐释，与大家交流了他近年研究民间故事学和民间叙

事传统的诸多心得，会场春意融融，与座者反响热烈。 

  刘教授的讲座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强调民间叙事形态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叙事的躯体、灵魂的依托，作为当前研究的薄弱

环节值得继续深入。第二部分以狗耕田的民间故事为例，阐述民间叙事形态中的情节基干、中心母题、母题链等若干概念，勾勒出民间

叙事形态枝繁叶茂的“生命树”。 

  刘教授指出，以往的民间叙事传统研究多从意识形态方面对文本进行解剖，多从分析文本的文化内涵、精神意蕴等方面着手，注重

形而上的东西，强调对材料进行思想提炼。在这一领域，我国学者的成果较多。如对于“龙”的研究，从这一个象征符号里概括出了它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等的重大涵义。这是一般研究所遵循的道路。而民间叙事形态学，其研究转向事物灵魂所依附的实体，是对形

而下的方面进行的探讨。形态与文本思想意识的关系就如同生物的躯体与灵魂的关系，而对于这一“躯体”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文本思

想意识的理解、促进纯文本的研究，甚至有益于整个民俗学学术界。但是，我国学术界当前对于民间叙事形态的认识还不足，研究还不

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对民间叙事传统的整体把握。 



  形态学研究首先要分清记录文本和演述文本。记录文本是被文字符号固定下来的文本形式，如记录下来的史诗文本、故事文本。它

虽然为认识事物提供了诸多方便，但也把活生生的事物干枯化，实际上与原先事物已经产生很大差异。而演述文本才是原始状态的文

本，它没有经过改造，是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文本，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存在。演述文本作为民间叙事，它又区别于日常叙事，具有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前因后果等一系列的交代和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整体。为研究演述文本，叙事的流程也十分值得关注，从讲

述者当时的地位和角色、当时的受众情况、环境氛围等等具体过程的研究，将会对我们更深入理解文本、开展进一步研究大有贡献。 

  文本，无论是记录文本还是演述文本，都是复杂的有机体。文本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叙事核心、文本层次和超文本层次。一般的文

本只保留了叙事核心，最多可达到文本层次；而超文本层次既不能被保留，又不能被我们阅读者所见，处理起来具有较大的困难。超文

本虽然难以存留，但它对于文本仍然在起作用——甚至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作用。这种超文本层面包括当时的环境、时间、地点、演述

者的身份、听众的多少等等诸多要素。 

  因此，不了解叙事的流程，不了解文本的超文本层次，就有可能对文本本身造成误读，甚至无从理解。由此来说，形态学的存在就

显得十分必要，它为研究民间叙事传统的“灵魂”提供了对“躯体”的探索，而“躯体”对于“灵魂”的必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民间

叙事传统的形态问题不容忽视，值得继续探索。 

  刘教授以他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类型文本的形态结构分析》为例来分析文字文本作品的形态问题。

文章就浙江省当代流传和出版的“狗耕田”故事类型的全部二十八个文本，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了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对这些文本的

形态结构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对这些文本的形态结构的规律有所总结。 

  在所有分析的文本中，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都可视为是单线性的，即有一个端点沿着直线向另一个端点发展，一个母题接续另外一

个母题。事件是单一的，事件的发展也都在一个时间轴线上进行。若用线条来绘出故事进程，那么它将会是一条笔直的单线条的直线。

而如果照这样来分析，其他所有文本也无一例外地将呈现这种情形。但是，将这二十八条横绘的直线纵向地竖立起来，让它们呈现出一

种向上方生长的趋势，并用共时比较的方法，将之重叠起来，于是，原来一条条像电线杆似的线条，如今则变成生长着许多枝桠的丰茂

的树。由这棵“生命树”，我们还可以得到若干理论性的思考： 

  首先，最能引人注意的是构成本类型主体的情节基干。这一基干包含着两个母题链。这两个母题链分别以“狗耕田”、“狗坟上长

出有神异能力的植物”作为内核，它们同时也构成这个故事类型的两个中心母题。这个情节基干是本类型中的所有故事文本所共有的。 

  其次，在这个情节基干上，还可能“生长出”其他一些母题链。这些母题链的含义和基干中的某一阶段处在一个高度上，从一定的

意义上说，它们是替代情节基干的这一或那一情节步骤的。由于这一类的母题链（情节段）是和情节基干中的某一个步骤等价的，所以

它没有结束或发展情节的功能，这一类性质的母题链为消极母题链。在文本叙述中这些母题链必然地还要返回到情节基干上来。而那些

可以推进故事情节的母题链则是积极母题链，它们是在用来作为比较的那些文本的情节的关键处（或可能成为结尾的地方）“生长”

（“链接”）出来的，以构成新的文本。这些积极的母题链可以作为该文本的情节结尾，也可以再连接其他母题链，再构成新的文本，

获得新的发展或新的结尾。 

  再次，新母题链的链接和新母题链的性质和内容，都是和前一母题的最终状态发生关联

的，甚至可以说是由这一状态决定的。而有的肌腱链接空间相对的说比较小，由此新的母题链

的性质和内容就受到一定的局限。而有的肌腱部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前一母

题的结尾处有一个比较大的工作平台，它提供更多的机会，便利于各种各样的演练操作。 

  由此种种分析可见，刘魁立先生的民间叙事形态学研究模式为民间叙事的文本分析提供了

一条崭新的途径，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将能够在民间叙事传统的研究上得到更多的收获。 

  与会专家学者、师生就刘教授提出的形态学诸问题进行了活跃的探讨与发言，表示出对“生命树”、“情节基干”、“中心母

题”、“积极母题链”、“消极母题链”等创造性术语的支持和赞赏，一致认为要以形态学的研究方法打破田野与文本之间的界限，使

之得到普遍的实践和推行，以促进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发展。 

（综述整理：社科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李斯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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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民间叙事研究的相关文章

· 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

· 从原著民族权利看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

· 从现实文化语境看《草根的力量》

·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一定二元对立吗？ 

·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新书座谈会召

作者李斯颖的相关文章

· 民文所考察小组赴广西大明山考察

· 百里河谷春归晚，壮族文化彰新风


